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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四条第 （六） 项规

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

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应认定工伤。

何谓 “上下班途中”，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

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

见的函》 中指出， “上下班

途中” 是指合理的上下班时

间和合理的上下班路途。

那么， 参加聚餐后的回

家途中是否属于 “上下班途

中” 呢？ 我们来看法院处理

过的一则案件。

阳某于 18 点 30 分下班

离开单位， 骑自行车自行前

往一家饭店参加部门聚餐 ，

21 点 15 分聚餐结束后阳某

骑自行车回家， 途中发生交

通事故致伤， 经医院诊断为

左足第三趾外伤。

此后， 人社局作出了不

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决定，

对此阳某起诉人社局， 主张

应予认定工伤。

该案中， 法院驳回了阳

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阳某聚餐回

家途中不属于法律规定的

“上下班途中”， 具体理由是：

第一， 从聚餐通知来看，

该通知是用人单位的部门负

责人发出的， 通知对象仅为

群内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

未有证据证明该聚餐系由用

人单位发起或者经过用人单

位同意， 并且该通知的内容

也仅有时间地点等未涉及与

工作相关的内容； 从阳某陈

述的内容来看， 也无法反映

该聚餐涉及工作原因。 因此

该聚餐活动并非属于单位组织

的活动， 也不属于与工作原因

有关的范畴。

第二， 该聚餐不属于工作

的延伸， 阳某下班的时间应以

其 18 点 30 分离开公司为起算

点， 阳某从下班到聚餐地点再

到用完餐回家时间已经长达 3

小时， 已非属于上下班途中的

合理时间范围。 即便将此次聚

餐视为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活动， 该活动的时间也远超日

常工作生活所需活动的合理时

间范围。

从该案中可以看出， 判断

劳动者参加聚餐后回家途中是

否属于 “上下班途中”， 主要从

两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方面， 聚餐是否具有

工作性质、 是否属于工作的延

伸。

具有工作性质的、 用人单

位组织的活动主要是指由单位

的党政工团等组织发起的， 要

求职工参加的集体活动， 且活

动的内容需满足与工作有关这

一要求。

第二方面， 聚餐后回家途

中是否满足合理时间和合理路

线。

也就是说， 职工是在合理

时间内因为上下班往返于工作

地与住所间的合理路线， 或者

是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

路线中。

当然， 实际的工作生活是

复杂的， 每个个案的客观情况

都有所不同， 劳动者参加聚餐

后的回家途中是否属于 “上下

班途中”， 最终需要根据具体案

情结合前述几个方面来进行判

断。

聚餐后回家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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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正在办理的几起

离婚案件， 接二连三遇到管辖

权的争议。 虽然管辖问题在案

件中仅属程序问题， 通常对案

件实体处理没有太大影响， 但

可能影响参与诉讼的便利程度，

还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心态， 笔

者认为值得探究。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离婚

案件管辖的主要规定。

根据 《民事诉讼法》， 对公

民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

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

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三条规定： 公民的

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

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

事机构所在地。

该解释第四条规定： 公民

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

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

以上的地方， 但公民住院就医

的地方除外。

该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夫

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 ，

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可以

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

一年 ， 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

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 没有经常居住地的， 由原

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

管辖。

总结来说， “原告就被告”

是离婚案件管辖的一般原则 ，

但在特定情况下， 也是可以由

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

先看第一个案例， 被告提

管辖异议， 法院不同意移送。

本案中男方是上海人， 户

籍和居住地都在宝山区， 女方

户籍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

2012 年双方结婚后一直居住在

宝山区共同所有的房屋内， 女

方以该房屋为居住地办理了居

住证， 有效期为 2019 年 6 月 6

日到 2021 年 6 月 16 日 。 2020

年 9 月， 我代理男方起诉至宝

山区法院， 顺利获得立案。

2021 年 1 月开庭前， 女方

提出管辖异议， 理由是： 其已

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搬回娘家

南昌市青山湖区的房屋居住 ，

此地址应作为其经常居住地 ，

因此本案应由南昌市青山湖区

法院管辖。

我作为原告律师表示不同

意该异议， 认为她提供的居住

证明显示她在南昌该地址的居

住尚未满一年。

法院审理后认为， 夫妻一

方离开住所地 （即户籍地） 超

过一年， 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

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的异

议。

之后女方就该裁定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裁定， 最终

该案仍由宝山区法院审理。

再看第二个案例， 法官先是

认为应当移送， 后来又改变了决

定。

本案中男女双方户籍地均在

江苏省海门市， 但长期工作生活

在上海 ， 且在上海购有住房 。

2021 年 2 月， 我代理男方起诉到

本市某区法院要求离婚， 关于被

告居住地， 我用的证明是女方在

该区一处房屋办的居住证， 该案

在法院顺利立案。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一次庭

审时， 法官就询问了被告即女方

的居住情况。

女方表示， 居住证登记的住

所已经出售， 置换了同样位于该

区的另一处房屋， 该房屋于 2019

年购买 ， 2020 年 10 月一家人搬

入， 原告也认可被告这段关于居

住情况的陈述。 接着法官突然宣

布， 既然双方均认可在新的住所

居住不满一年， 因此该住址不能

认为是被告居住地， 本市法院对

该案没有管辖权， 需要移送至被

告老家江苏海门的法院。

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我对法官

的这一说法表示震惊， 当即向法

官表示法条中关于居住地的认定

不能做如此僵化的理解。 但当时

法官完全不为我所动， 说应该严

格按法律规定来办， 做了个简单

的笔录便宣布休庭。

然而半个小时后， 法官戏剧

性地把还在法院门口协商的原 、

被告一起召回法庭宣布正式开庭。

法官表示， 经过进一步了解， 上

级法院曾有相关解释， 居住地应

指一个地区 ， 而不是一个地址 ，

因此这个案件仍应由该院管辖。

也就是说， 相关规定中 “连

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不应机

械地理解为某一特定住址， 应当

审查被告是否在同一行政区划范

围内连续居住一年以上， 进而认

定被告的经常居住地。

以上是我近期碰到的两起较

为典型的、 对管辖权有疑义的离

婚案件。

一旦管辖权异议成立， 或者

法院主动发现管辖权错误， 就涉

及案件的移送。 对此 《民事诉讼

法》 第三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

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

的， 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

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不得再自行移送。

离婚案件的管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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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现代商业最主要的

交易主体。 在初次和一家公司

有商业往来时， 我们通常会想

查一查这家公司的底细， 以降

低商业交易的风险。

如今， 互联网的便利让我

们可以轻松查找到公司的基本

信息， 那么我们应该重点关注

哪些方面呢？

第一， 了解你的对接人在

其公司的任职岗位。

对接人在其公司任职什么

岗位？ 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吗， 是公司的股东吗？ 如果说

不清道不明， 也没有公司的授

权委托书， 那就要注意对接人

是否有和你签单的权利。 除对

接人是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之

外， 其他情况下都需要有公司

的授权委托书。

第二， 观察法定代表人是

否更换频繁。

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 意

味着公司内部发生了重大变

化。 如果法定代表人从创业者

本人换成了无名小卒， 这就释

放了危险的信号。

在公司被执行时， 由于法

定代表人将首当其冲地受到限

制， 所以很多公司在出事时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办理法定代

表人变更。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

这个情况，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与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2020

年底签署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

协助执行机制的会议纪要 》，

对于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公司， 暂停办理变更法

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的业

务。

第三 ， 观察公司注册资

本、 股东出资情况。

在公司认缴制的情况下，

公司的注册资本体现了公司承

担风险的能力。

当然， 还需要结合股东实

际出资情况来预估潜在的风

险。 即使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也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第四， 了解其行业是否需

要许可或资质。

从事如教育 、 出版 、 金

融、 医疗器械、 药品等行业需

要获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或资

质， 未取得相关资质可能涉嫌

违法。

第五， 查询该公司是否有

“案底”。

“案底” 是指对方公司出

于同一类型的原因和他人打官

司的记录， 举个例子， 我们处

理过一个特许经营权纠纷， 客

户在加盟一个品牌前未进行调

查， 签约后没过多久品牌方便

违约了， 此时客户才发现这个

品牌已经被起诉多次， 连违约

的情况都一模一样。 本来可以

避开的坑， 却因为已经一脚踏

了进去， 只能再花更多时间和

精力去解决。

商业往来如何规避风险

公司是现代商

业最主要的交易主

体。 在初次和一家
公司有商业往来

时， 我们通常会想
查一查这家公司的

底细， 以降低商业

交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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